
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

教师函 〔2026〕1 号

教育部关于开展 2026 年国家教学成果奖

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 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有关部门 （单位）教育司 （局），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全面落实全

国教育大会精神和 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（2024—2035 年）》

部署，根据 《评比表彰和创建示范活动管理办法》和 《教学成果

奖励条例》，我部决定开展 2026 年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奖励范围

2026 年国家教学成果奖包括基础教育、职业教育、高等教

育 （本科）、高等教育 （研究生）4 个大类。基础教育包括学前

教育、义务教育、普通高中教育；职业教育包括中等职业教育和

高等职业教育；高等教育 （本科）、高等教育 （研究生）包括高

等教育阶段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。其他类型的教育根据其所

实施的教育层次，申报相应的教学成果奖。



二、奖励名额

2026 年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，基础教育、职业教育、高等

教育 （本科）分别设置特等奖 2 项、一等奖 70 项、二等奖 500

项，高等教育 （研究生）设置特等奖 1 项、一等奖 35 项、二等

奖 248 项，总计 2000 项，授予相应的证书、奖章和奖金。坚持

标准、质量第一、宁缺毋滥，各个等级奖项可有空缺。

三、遵循原则

（一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

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彰显为党育

人、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。

（二）坚持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根本，聚焦教育教学改革

重点难点问题，突出成果的独创性、新颖性、实用性，凝练人才

培养中国经验。

（三）坚持向一线倾斜，突出教育教学实践导向，鼓励一线

教师、基层学校及行业企业深度参与成果培育与申报，避免行政

化倾向。

（四）坚持分类评价，结合不同教育类别、不同办学层次的

发展定位，科学合理设置成果评审标准，推动各级各类教育特色

发展、协调发展。

（五）坚持公平公正，规范评审流程，严格评审纪律，健全

监督机制，确保评审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性，确保评审结果的专

业性和权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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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坚持应用牵引，强化应用推广，遴选能够引领相关教

育领域改革发展、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优秀成果，推动教育教

学模式创新与内涵发展。

四、组织领导

教育部成立 2026 年国家教学成果奖励工作领导小组，领导

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师工作司，统筹组织实施工作。分别成立国家

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、职业教育、高等教育 （本科）、高等教育

（研究生）评审委员会，负责实施相应类别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

工作。各评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，秘书处分别设在基础教育司、

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、高等教育司、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

育司。

五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申报推荐。各地或有关推荐单位根据推荐限额，择优

遴选申报成果，报送至各评审委员会秘书处。成果须在完成人所

在单位公示并经省级功勋荣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同意。

（二）资格审查。各评审委员会开展资格审查，并将成果项

目通过教育部官网向社会公布。

（三）成果评选。各评审委员会分别组织专家对推荐成果开

展评议，经地方考察与公示、评审委员会复审与公示后，择优确

定入选成果。

六、香港、澳门有关安排

2026 年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接受香港、澳门申报，相关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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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安排另行通知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做好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表现双把关。各省级教育行

政部门及有关推荐单位要做好对推荐成果完成人的资格审查，确

保政治过硬、师德表现过硬。

（二）严格工作纪律。在推荐、评审等各环节，做到利益相

关人员主动回避，评审过程信息严格保密。坚决杜绝打招呼、递

条子等违规行为。评审委员会对以上行为进行备案，作为评审时

的否决性因素。

（三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。各地要做好广泛宣传，积极动员

参与。按照有关要求进行公示，主动接受社会监督。相关责任司

局要加强对评审过程的监督监管，确保公平公正。

（四）强化信息化技术支撑。运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，

做好成果申报、评审等各环节工作，实现评审工作的规范化、透

明化、高效化。

八、具体工作安排

2026 年国家教学成果奖网上申报工作通过全国教师管理信

息系统 （网址：https://js.moe.edu.cn）开展，申报时间为 2026 年

5 月 29 日至 7 月 10 日。各用户通过教学成果奖相关账号在系统

中的 “专项业务—教学成果奖”功能下进行申报和审核，申报过

程中的操作问题可以在线查看操作手册。奖励范围、成果要求、

申报程序、成果推荐、资格审查、成果评审、材料报送等具体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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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详见相应类别评审工作安排 （附件 1、2、3、4）。

联 系 人：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陈哲、宋长远

联系电话：010-66096556

电子邮箱：jsglc@moe.edu.cn

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联系电话：010-66090906 转 7

附件：1.2026 年基础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安排

2.2026 年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安排

3.2026 年高等教育 （本科）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

安排

4.2026 年高等教育 （研究生）国家教学成果奖评审工

作安排

教 育 部

2026 年 5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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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

教育部办公厅 2026 年 5 月 26 日印发


